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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吉安鄉文化觀光場館收費、補助及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花蓮縣吉安鄉公所(以下簡稱

本所)為吉安好客藝術村吉野

藝文館等文化藝術用途之場

館(以下簡稱本場館)之展覽

交流等管理事項，訂定本辦

法。 

一、花蓮縣吉安鄉公所(以下簡稱

本所)為吉安好客藝術村吉野

村史移民館等文化藝術用途之

場館(以下簡稱本場館)之展覽

交流等管理事項，訂定本辦

法。 

修訂場館名稱「吉野村

史移民館」為「吉野藝

文館」，以符合藝文策

展需求。 

五、申請使用本展場須於展覽 2個

月前提出申請並繳交下列申

請表件： 

(一)展覽申請表(附件 1)1份。 

五、申請使用本展場須於展覽 2個

月前提出申請並繳交下列申請

表件： 

(一)吉野村史移民館展覽申請表

(附件 1)1 份及場地使用契約

書(附件 2)一式 2份。 

修訂申請展覽需繳交

之申請表件。 

六、展出之管理責任： 

(九)申請人如須舉辦開幕茶會

等，應自行安排，並使用以循

環容器盛裝餐點，至遲於 15

日前知會本所。 

六、展出之管理責任： 

(九)申請人如須舉辦開幕茶會

等，應自行安排，並至遲於 15

日前知會本所。 

依據「行政機關、學校

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

包裝飲用水作業指引」

辦理。 

七、展出經費之補助： 

(一)申請： 

2、補助經費之申請應於展覽 30日

前，將公文及下列申請表件送

達。但受本所委辦、聯合共同舉

辦或配合本所業務推動之展

覽，不在此限。 

(1)場地使用契約書(附件2)一式2

份。 

(2)活動計畫書(附件4)1份 (受補

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

收入之處理方式，應於計畫書中

一併述明)。 

(3)花蓮縣吉安鄉公所補助經費

(附件 6)切結書 1份。 

(4)人民團體立案證書及負責人當

選證明書影本各 1 份(個人則

免)。 

七、展出經費之補助： 

(一)申請： 

2、補助經費之申請應於展覽 30日

前，將公文及活動計畫書一式 3

份(附件 4；受補助經費產生之

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之處理方

式，應於計畫書中一併述明)送

達。但受本所委辦、聯合共同舉

辦或配合本所業務推動之展

覽，不在此限。 

修訂申請經費補助需

繳交之申請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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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14 條第 2 項之情形，應填寫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

露表(事前揭露)(附件 7)。 

七、展出經費之補助： 

(二)核銷： 

1、展覽活動結束之次日起 30日內

檢送成果報告書(附件 5)，內含

領據、實際經費支出明細表、支

用單據、活動過程成果敘述、活

動相片(附電子檔)等陳報本

所，經本所審核通過後撥付補助

款。但於 12 月當月辦理之活

動，除經本所核可辦理保留案

外，均應於 12月 25日前辦理核

銷。 

七、展出經費之補助： 

(二)核銷： 

1、展覽活動結束之次日起 30日內

檢送成果報告書(附件 5)，內含

領據、實際經費支出明細表、原

始支出憑證、活動過程成果敘

述、活動相片(附電子檔)等陳報

本所，經本所審核通過後撥付補

助款。但於 12 月當月辦理之活

動，除經本所核可辦理保留案

外，均應於 12月 25日前辦理核

銷。 

修訂「原始支出憑證」

為「支用單據」。 

七、展出經費之補助： 

(二)核銷： 

2、受補助經費辦理結報時，應本

誠信原則提出支用單據之支付

事實及真實性，如有不實，應負

相關責任或依情節追繳補助

款。本所審核後，得將支用單據

退還受補助單位。 

七、展出經費之補助： 

(二)核銷： 

2、受補助經費辦理結報時，應本

誠信原則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

事實及真實性，如有不實，應負

相關責任或依情節追繳補助款。 

修訂「支出憑證」為「支

用單據」，並於審核後

將支用單據退還受補

助單位。 

七、展出經費之補助： 

(二)核銷： 

3、所檢附之支用單據請依政府支

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

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

總額，同一案件由 2個以上機關

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

金額。如經本所查明有隱匿不實

或造假情事，撤銷該補助，並收

回已撥付款項。 

七、展出經費之補助： 

(二)核銷： 

3、所檢附之支出憑證請依支出憑

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

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

額，同一案件由 2個以上機關補

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

額。如經本所查明有隱匿不實或

造假情事，撤銷該補助，並收回

已撥付款項。 

修訂「支出憑證」為「支

用單據」，修訂「支出

憑證處理要點」為「政

府支出憑證處理要

點」。 

七、展出經費之補助： 

(二)核銷： 

4、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

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

七、展出經費之補助： 

(二)核銷： 

4、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

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

修訂「原始憑證影本」

為「支用單據」，修訂

「其餘原始憑證」為

「其餘支用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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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申請單位應自行留存「本

計畫支應項目支用單據」及「其

餘支用單據」10 年以上以供備

查。 

辦理。申請單位應自行留存「本

計畫支應項目原始憑證影本」及

「其餘原始憑證」10 年以上以

供備查。 

七、展出經費之補助： 

(二)核銷： 

7、人事費、獎金、奬品、紀念品

及出國經費不予補助。餐費每人

每餐新臺幣 100元；雜項支出以

「雜支」編列，並以總經費百分

之 5為限。 

七、展出經費之補助： 

(二)核銷： 

7、人事費、獎金、奬品、紀念品

及出國經費不予補助。餐費每人

每餐新臺幣 80 元；雜項支出以

「雜支」編列，並以總經費百分

之 5為限。 

修訂餐費「80 元」為

「100元」。 

七、展出經費之補助： 

(二)核銷： 

8、依據預算法第 62條之 1：「於平

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

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

及業務宣導，應明確標示其為廣

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

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

進行。」爰適用該法者如有違上

述規定將無法撥付該筆款項。 

七、展出經費之補助： 

(二)核銷： 

8、依據預算法第 62條之 1：「…活

動文宣時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

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

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

行」，爰適用該法者如有違上述

規定將無法撥付該筆款項。 

修訂預算法第 62條之

1條文內容。 

十、本辦法自發布日實施，修正時

亦同。 
十、本辦法除補助及督導考核相關

規定自 109年 1月 1日起實施

外，自函頒發布日實施。 

修訂發布實施日。 

 


